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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此海外監管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10B 條作

出。 

茲載列中國石化儀征化纖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登的以下資料

全文，僅供參考。 

 

 

承董事會命 

吳朝陽 

董事會秘書 

2015年1月30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現任董事為盧立勇、孫志鴻、沈希軍、龍幸平、張鴻、官

調生、孫玉國、李建平，史振華*、喬旭*、楊雄勝*、陳方正* 

 

*獨立董事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二Ο一五年二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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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二Ο一五年二月九日 

非累积投票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决议案。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决议案。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决议案。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决议案。 

5、审议通过关于给予公司董事会增发公司内资股及/或

境外上市外资股一般性授权的决议案。 

6、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决议案。 

7、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决议案。 

8、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住所的决议案。 

9、逐项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由职工

代表出任的监事的决议案。 

10、审议通过关于第八届董事和第八届监事薪酬方案的

决议案。 

11、审议通过关于更换公司二Ο一四年度境内外核数师

和内部控制审计师并建议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其薪酬

的决议案。 

累积投票议案： 

12、采用累积投票制逐项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

董事会成员的决议案。 

13、股东和股东授权代理人发言、提问及质询。 



 

 
 

14、公司董事会回答股东和股东授权代理人提问和质询。 

15、大会表决。 

16、大会主席宣布表决结果。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文件之一 

二Ο一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决议案 

二Ο一五年二月九日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

司章程的决议案，现提呈二Ο一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 

 鉴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实施完成，为配合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后公司的实际业务经营情况和治理结构，

公司董事会对《公司章程》进行了全面梳理，对相关条款进

行修改和完善，并授权公司董事会秘书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实施后公司因迁址引起的变更事项（包括但不限于营业执照

号码、公司联系方式）对《公司章程》进行补充，及负责处

理因《公司章程》修订所需的各项有关申请、报批、登记及

备案等相关手续（包括依据有关审批部门的要求进行文字性

修改）。有关修订《公司章程》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4

年 12 月 23 日 披 露 于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http://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证券时报》的《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建议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公告》（临2014-061）。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文件之二 

二Ο一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决议案 

二Ο一五年二月九日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

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决议案，现提呈二Ο一五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 

 由于《公司章程》进行修订，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董事

会建议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进行相应修订。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中原名称“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修

改为“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有关修订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4年12月23日披

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中国石化

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建议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

公告》（临2014-061）。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文件之三 

二Ο一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决议案 

二Ο一五年二月九日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

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决议案，现提呈二Ο一五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议。 

由于《公司章程》进行修订，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董事

会建议对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进行相应修订。董事会议

事规则中原名称“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修改为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有关修订董事会

议事规则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4年12月23日披露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中国石化仪征

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建议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公告》

（临2014-061）。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文件之四 

二Ο一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决议案 

二Ο一五年二月九日 

 本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逐项通过了关于修订

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决议案，现提呈二Ο一五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审议。 

 由于《公司章程》进行修订，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董事

会建议对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进行相应修订。监事会议

事规则中原名称“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修改为

“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有关修订监事会

议事规则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4年12月23日披露于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的《中国石化仪征

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建议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公告》

（临2014-061）。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文件之五 

二Ο一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给予公司董事会增发公司内资股及/或境

外上市外资股一般性授权的决议案 

二Ο一五年二月九日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给予公

司董事会增发公司内资股及/或境外上市外资股一般性授权

的决议案，现提呈二Ο一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为了在增发公司新股时确保灵活性,根据相关监管规定，

董事会建议提请股东大会授予董事会增发公司内资股及/或

境外上市外资股的一般性授权。此一般性授权将授权董事会

（或由董事会授权的董事）决定单独或同时配发、发行及处

理不超过公司已发行的内资股或境外上市外资股各自数量

的20%（以本议案获得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时的总股本为基数计算）。如下为具体授权内容： 

(1)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股东大会”）授

权董事会（或由董事会授权的董事）决定单独或同时配发、

发行及处理不超过公司已发行的A股或H股各自数量的20%的

A股或H股或可转换成该等股份的证券、购股权、认股权证或

可认购本公司A股或H股的类似权利（“类似权利”）（以本

议案获得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时的总股本为基数计算）。 

(2) 在遵守(3)及(4)段的条件的前提下，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公司上市

地有关监管规定(不时修订)，一般及无条件授权董事会（或

由董事会授权的董事）行使公司的一切权利，决定单独或同

时配发、发行及处理A股及/或H股或类似权利，及决定配发、

发行及处理新股或类似权利的条款及条件，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条款： 

a. 拟发行的新股的类别及数目； 

b. 新股的定价方式及/或发行价格（包括价格区间）； 

c. 开始及结束发行的日期； 

d. 向现有股东发行的新股的类别及数目；及/或 

e. 作出或授予可能需要行使该等权利的售股建议、协

议、购股选择权、转股权或其他相关权利。 

(3) 董事会（或由董事会授权的董事）根据(2)段所述授

权批准有条件或无条件单独或同时配发、发行及处理(不论

是否根据购股选择权或以其他方式)的A股新股或H股新股或

类似权利的数量(不包括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以

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方式发行的股份)分别不得超过公司于本

议案获临时股东大会通过时该类已发行的A股或H股各自数

量的20%。 

(4) 在根据上文(2)段行使权利时，董事会（或由董事会

授权的董事）必须遵守适用的中国法律法规。 

(5) 在中国有关部门批准的前提下及根据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公司上市地监管规定和《公司章程》，授权董事会

（或由董事会授权的董事）于根据上文(2)段行使权利时相

应地增加公司的注册资本。 



 

 
 

(6) 授权董事会（或由董事会授权的董事）在不违反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公司上市地监管规定和《公司章程》的

情况下，根据上文(2)段行使权利时为完成配发、发行及上

市新股签署必要文件、办理必要手续、采取其他必要的行动。 

(7) 在中国有关部门批准的前提下，授权董事会（或由

董事会授权的董事）在新股配发及发行完成后，根据公司新

股配发及发行的方式、种类、数目和新股配发及发行完成时

公司股权结构的实际情况，对《公司章程》的有关内容作出

适当及必要的修订，以反映公司股本结构、注册资本根据此

项授权而产生的变动。 

(8) 上述一般授权不得超过相关期间。相关期间为自临

时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下列三者最早

之日止： 

a. 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结束时; 

b. 本议案获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之日后十二个月届满之

日；或 

c. 股东大会上通过特别决议案撤回或修订本决议案所

述授权之日。  

 除非董事会于相关期间作出或授予售股建议、协议、购

股选择权、转股权或其他相关权利，而该等售股建议、协议、

购股选择权、转股权或其他相关权利可能需要在相关期间结

束后行使。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文件之六 

二Ο一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决议案 

二Ο一五年二月九日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

司名称的决议案，现提呈二Ο一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 

 鉴于本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已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

实施完成，为配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后公司的实际业务

经营情况，公司董事会同意对公司名称进行变更，并授权公

司董事会秘书负责处理因变更公司名称所需的各项有关申

请、报批、登记及备案等相关手续。公司名称具体变更如下： 

 原名称中文：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暂定

名，具体名称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 

 原名称英文：Sinopec Yizheng Chemical Fibre Company 

Limited； 

 变更为：Sinopec Oilfield Service Corporation。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文件之七 

二Ο一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决议案 

二Ο一五年二月九日 

 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

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决议案，现将该议案提呈二Ο一五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鉴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已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实施完

成，为配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后公司的实际业务经营情

况，公司董事会同意对公司经营范围进行变更，并授权公司

董事会秘书负责处理因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所需的各项有关

申请、报批、登记及备案等相关手续（包括依据有关审批部

门的要求进行文字性修改）。公司经营范围具体变更如下： 

 原经营范围：化纤、化工产品及原辅材料与纺织机械的

生产及自产产品销售，纺织技术开发与技术服务、普通货运、

危险货物运输，各类设备、设施安装检修，电力生产、计算

机和软件服务，住宿、餐饮、文化娱乐服务（限分公司经营）。 

 变更为：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建设工程

项目管理；为陆上和海洋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提供服务；工

程和技术研究与试验发展；建筑工程准备；销售机械设备、

五金交电、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机械设备租赁；能源

矿产地质勘查、固体矿产地质勘查：地质勘查技术服务；石



 

 
 

油、天然气和矿产能源项目的投资：组织具有制造经营项目

的企业制造金属结构、金属工具、金属压力容器、通用仪器

仪表、专用仪器仪表、化学试剂、化学助剂、专项化学用品

（包括油田化学品）和矿山、冶金、建筑专用设备；组织具

有对外承包工程许可的企业承包境外石油工程、天然气工程、

化工工程、桥梁工程、公路工程、房屋建筑工程、水利水电

工程、市政公用工程、钢结构工程、电力工程、消防设施工

程、工业装置工程及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劳务派遣；货物进

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文件之八 

二Ο一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住所的决议案 

二Ο一五年二月九日 

 经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

变更公司住所的决议案，现将该议案提呈二Ο一五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鉴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已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实施完

成，为配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后公司的实际业务经营情

况，公司董事会同意对公司住所进行变更，并授权公司董事

会秘书负责处理因变更公司住所所需的各项有关申请、报批、

登记及备案等相关手续。公司住所具体变更如下： 

 原住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仪征市； 

 变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市吉市口路9号。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文件之九 

二Ο一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由职工代表出

任的监事的决议案 

二Ο一五年二月九日 

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的任期已于2014年12月届满，同时为

配合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后公司的实际业务经营情况，根

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

次会议审议批准关于提名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由职工代表

出任的监事候选人的决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提名下列人士

为本公司第八届监事会非由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候选人，现

提呈二Ο一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选举。根据《公司法》

及《公司章程》规定，另有三名职工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

会民主选举产生。 

获提名的非由职工代表出任的监事候选人名单及资料： 

1. 张吉星，51岁，监事候选人。张先生是教授级高级

经济师，大学本科毕业。2000年2月起任石化集团外事局副

局长；2009年9月至2010年4月兼任石化集团港澳台办公室副

主任；2010年4月任石化集团法律事务部主任；2013年9月起

任石化集团法律部主任。2012年8月起任石油工程公司监事。 

2. 邹惠平，54岁，监事候选人。邹先生是教授级高级

会计师，大学文化。1998年11月任石化集团广州石油化工总



 

 
 

厂总会计师；2000年2月任石化集团财务资产部副主任；2001

年12月任石化集团财务计划部副主任；2006年3月任石化集

团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财务资产部主任；2006年3月起任

石化集团审计局局长；2006年5月起任中国石化监事。2012

年8月起任石油工程公司监事。 

3. 温冬芬，50岁，监事候选人。温女士是教授级高级

会计师，大学本科毕业。2001年12月任石化集团财务计划部

副主任；2008年5月任石化集团财务部副主任；2009年3月起

任石化集团财务部主任；2012年5月起兼任中石化盛骏国际

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2012年8月起任石油工程公司董事。 

4. 张琴，51岁，监事候选人。张女士是教授级高级政

工师，硕士研究生毕业。1998年12月任石化集团思想政治工

作部宣传思想工作处处长；2008年12月起任石化集团思想政

治工作部副主任，并于2009年1月起任石化集团直属党委副

书记、直属纪委书记。 

5. 丛培信，51岁，监事候选人。丛先生是教授级高级

政工师，大学本科毕业。2002年6月任中石化新星石油有限

公司党群工作部副主任；2003年8月任中国石化集团国际石

油勘探开发有限公司企业文化部（党群工作部）经理；2011

年12月任中国石化集团国际石油勘探开发有限公司纪委副

书记；2013年4月起任石化集团监察局副局长。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文件之十 

二Ο一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八届董事和第八届监事薪酬方案 

的决议案 

二Ο一五年二月九日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第八届

董事和第八届监事薪酬方案的决议案，现将该议案提呈二Ο

一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第八届董事和第八届监事候选人若获得股东大会批准

（其中职工代表监事由本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将与本公司签订相应的服务合同（以下简称“服务合同”）。

董事会就第八届董事和监事的薪酬方案提议如下： 

 一、执行董事及监事在服务合同项下提供服务的报酬，

按国家有关规定及公司高层管理人员薪酬实施办法确定。根

据前述薪酬实施办法，薪酬由基薪、业绩奖金和中长期激励

组成并参考相应人员的职能、责任和本公司的业绩确定。独

立非执行董事的袍金为每年人民币20万元（税前）。本公司

将在年度报告内披露报告期内相关董事、监事在本公司领取

报酬的情况。 

 二、非执行董事不在本公司领取薪酬。 

 另外，为了保护董事及监事利益，本公司为董事及监事

购买责任保险。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文件之十一 

二Ο一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公司二Ο一四年度境内外核数师和

内部控制审计师并建议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决定其薪酬的决议案 

二Ο一五年二月九日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更换公

司二Ο一四年度境内外核数师和内部控制审计师并建议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决定其薪酬的决议案，现提呈二Ο一五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014年6月18日，经公司2013年股东年会审议批准，公

司续聘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

简称“普华永道”）及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4

年度境内外核数师、普华永道为公司内部控制审计师，任期

自2013年股东年会结束时起至2014年股东年会结束时止。为

配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后公司的实际业务经营情况，经

与普华永道协商同意，董事会拟自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不再聘任普华永道及罗兵咸永道会

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14年度境内外核数师，不再聘任普华永

道为公司2014年度内部控制审计师。同时，经公司审核委员

会建议，聘请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



 

 
 

称“致同”）及致同(香港)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2014

年度境内外核数师、致同为公司内部控制审计师,并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行业标准及审计工作实际情况，依照

市场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确定2014年度境内外核数师和内

部控制审计师的报酬事宜。 

关于更换境内外核数师和内部控制审计师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14年12月23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和《证券时报》的《关于更换境内外核数师和内部控

制审计师的公告》（临2014-060）。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文件之十二 

二Ο一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中国石化仪征化纤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的决议案 

二Ο一五年二月九日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的任期已于2014年12月届满，同时为

配合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后公司的实际业务经营情况，根

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公司第八届董事会将由9名

董事组成，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批准关于

提名公司第八届董事会成员候选人的决议案，公司董事会同

意提名下列人士为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现提呈

二Ο一五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其余

1名董事候选人将适时再提交选举。 

 获提名的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名单及资料： 

1. 焦方正*，52岁，非执行董事候选人。焦先生是教授

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研究生毕业。1999年1月任中国石油化工

集团公司（以下简称“石化集团”）中原石油勘探局总地质

师；2000年2月任中国石化中原油田分公司副经理兼总地质师；

2000年7月任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副院长；2001年3

月任中国石化油田勘探开发事业部副主任；2004年6月任石化

集团西北石油局局长、中国石化西北油田分公司总经理；2006

年10月起任中国石化副总裁；2010年7月起兼任中国石化油田

勘探开发事业部主任；2014年7月起任石化集团副总经理。



 

 
 

2012年8月起任中石化石油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石油工程公司”）董事。 

2. 袁政文#，59岁，执行董事候选人。袁先生是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博士研究生毕业。1999年1月任中国石化集团滇

黔桂石油勘探局副局长；2000年2月任石化集团滇黔桂石油勘

探局局长、中国石化滇黔桂油田分公司经理；2001年11月任

石化集团河南石油勘探局局长、中国石化河南油田分公司代

表；2005年11月任石化集团油田企业经营管理部主任；2010

年3月任石化集团石油工程管理部主任。2012年6月起任石油

工程公司副董事长。 

3. 朱平#，51岁，执行董事候选人。朱先生是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博士研究生毕业。2000年9月任石化集团江苏石油

勘探局副局长、中国石化江苏油田分公司副经理；2001年12

月起任中国石化江苏油田分公司经理（2008年12月起更名为

总经理）；2005年8月起任石化集团江苏石油勘探局局长、党

委副书记。2014年12月起任石油工程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4. 周世良#，57岁，执行董事候选人。周先生是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硕士学位。2000年2月任中国石化集团滇黔桂石

油勘探局副局长；2000年9月任中国石化滇黔桂油田分公司经

理；2002年4月任中国石化南方勘探开发分公司党委书记、副

经理；2006年4月任石化集团河南石油勘探局党委书记、副局

长；2007年11月起任石化集团人事部主任；2009年5月起任中

国石化职工代表监事；2012年6月起任石油工程公司监事会主

席，党委书记、纪委书记、工会主席。2014年9月起任石油工

程公司党委书记。 



 

 
 

5. 李联五*，57岁，非执行董事候选人。李先生是教授

级高级工程师，硕士研究生毕业。2000年1月任石化集团河南

石油勘探局副局长，2006年4月起任石化集团河南石油勘探局

局长；并于2000年8月任中国石化河南油田分公司经理，2008

年12月起任中国石化河南油田分公司总经理,2014年9月起任

中石化油气勘探开发公司党委书记、中国石化油田勘探开发

事业部副主任。 

6. 姜波+，59岁，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姜女士是高

级经济师，博士研究生毕业。1983年8月起先后在中国农业银

行总行办公室、财会稽核处、国际部工作；1993年10月任中

国光大银行国际部总经理；1996年5月任中国光大银行常务董

事、副行长；2007年4月任中国光大银行常务董事、副行长、

首席审计官；2007年11月任中国光大银行副行长、首席审计

官；2009年8月起任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首席财务官、工

会主席。2010年12月起任申银万国证券公司董事；2011年1月

起任光大金控资产管理公司董事；2014年1月起任中国光大集

团有限公司（香港）董事；2014年6月起任光大永明人寿保险

公司董事。 

7. 张化桥+，51岁，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张先生先

后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和澳洲国立大学经济硕

士学位。张先生曾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计划司工作，在香港

的外国投资银行工作15年（其中11年在瑞士银行UBS）。现为

慢牛投资公司董事长，并任上市公司南京中央商场（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SH600280）董事， Yancoal Australia Limited 

(YAL) 独立非执行董事，复星国际有限公司（HK656）、山东



 

 
 

绿叶制药股份有限公司（HK2186）、众安房产有限公司、中

国汇融金融控股有限公司（HK1290）、龙光地产控股有限公

司（HK3380）、万达商业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奥思知集

团的独立非执行董事，及中国支付通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和博

耳电力控股有限公司的非执行董事。 

8. 黄英豪+，51岁，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黄先生是

香港铜紫荆星章获得者、荣誉法学博士、太平绅士。现为全

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委员会委员，香港高等法

院律师、中国司法部委托公证人及中国法学会理事，也是黄

乾亨黄英豪律师事务所首席合伙人。黄博士是香港联交所上

市公司香港资源控股有限公司主席，也是渤海产业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中国海外发展有限公司、金利来集团有限公

司、上海实业城市开发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以及亚洲水泥（中

国）控股公司、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时代地产控股有限

公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 

 

 

#为执行董事候选人 

*为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为独立非执行董事候选人 
 
 


